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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類暫緩執法的村屋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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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鋼材、鋁質構件、金屬板或玻璃搭建的圍封式露台

以鋼筋混凝土、磚石或其他物料建造的圍封天台搭建物，其覆
蓋面積少於主體建築物有蓋面積的50%

以鋼材或鋁質構件建造並沒有圍封的天台構築物

設於相連地面1層，以鋼筋混凝土、磚石或其他物料建造的擴
建物

豎設於兩幢相連的新界豁免管制村屋露台之間的間隔牆，而牆
身超過150毫米厚

由主體建築物外牆伸建的簷篷

設有支柱的地下簷篷

由主體建築物外牆伸建的冷氣機金屬支架及冷氣機輕質篷蓋

由主體建築物外牆伸建的廣告招牌

掛置於主體建築物外牆的廣告招牌

架設於天台的廣告招牌

資料來源：發展局 7類首要打擊的村屋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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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以鋼筋混凝土或磚石建造，樓高4層或以上的村屋

原有的3層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加建多1層或以上，以鋼筋混
凝土、磚石或其他物料建造的樓層／搭建物

1961年1月1日後，地契沒設高度或樓層限制的私人屋地上
，進行不符當時生效《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所訂
豁免規定的重建、改建或加建工程

主體建築物高度或有蓋面積超出《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
條例》所訂豁免規定的建築物

以鋼筋混凝土、磚石或其他物料建造的圍封天台搭建物，其
覆蓋面積多於主體建築物有蓋面積的50%

未有在施工前按《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規定取得
豁免證明書，而未獲得地政總署批准的建築物

違例建築物上伸建的僭建物（如在違例建造的天台搭建物上
再加建廣告招牌）

資料來源：發展局

僭建風波擾攘多時。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處理數以萬計新界村屋
僭建物方案，建議以一九六一年《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生效期
為界線，六一年以後興建的村屋或僭建物均納入規管，即六一年前建成的
村屋，若在該年以後沒作任何改建、加建或重建，均可受豁免不受規管。

分三類規管處理
當局將按危險性及違例程度，分三類規管新界村屋僭建物。林鄭月娥

表示，考慮以往在市區的執法成效後，決定將其中七類雖然沒即時危險，
但違例情況嚴重及具較高潛在風險的僭建物，列為首輪需要處理及執法的
目標，包括村屋（無論是丁屋或前集體官批地契村屋）加建的第四至第六
層，圍封天台超過一半、或在僭建的簷篷上再僭建一個構築物等（見附表
），全需優先清拆或取締。

第二類為風險較低、違例情況較輕的僭建物，共有十一類，包括少於
半層的圍封式天台、主體建築物伸建的廣告招牌、簷篷等，當局將引入
「僭建物登記計劃」，業主需於限期前向屋宇署提交有關僭建物的照片、

大小、建成日期等資料，並委託需具至少三年工作經驗的合資格人士，進
行定期檢查，以證明有關僭建物屬於安全；而已登記的僭建物，除非有即
時危險，否則可獲暫緩執法，無需即時清拆。

為防止有人趕搭僭建物 「尾班車」，當局會於登記計劃公布前訂立指
定日期，於該日期後的僭建物則視為新建僭建物，當局會透過地政總署的
全港空中拍攝照片辨別有關僭建物的建造日期。

至於第三類為小型的環保和適意設施，共分十九類，包括冷氣機金屬
架、外置窗花、小型簷篷、保安閘、太陽能熱水器、電錶箱等，只要已獲
《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豁免，無論是已有或日後加建都可予以
保留。

較輕僭建先登記
林鄭月娥表示，有關方案並非一刀切，亦沒有雙重標準，強調當局在

新界村屋的處理手法，執法精神及一致性是與市區一視同仁。她重申，引
入登記制度不等於存在特赦或半特赦， 「我們採取先登記的制度，但不等
於將這些違規情況較輕和風險較低的僭建物合法化，也不存在特赦，只是
考慮到分類規管，按序處理和緩急先後，以下一階段來去處理。」她稱，
當局期望透過登記制度，更清楚掌握這些違規較輕僭建物的類別及數目多
少。她又強調，不會以收費來代替執法，認為這些做法 「既不公平，且不
合理，也不符合法治精神。」

對於鄉議局就 「紅契」村屋，即一九七二年前落成村屋，由於沒設高
度或樓層限制，不應納入規管，林鄭月娥表明反對，認為需依法辦事，
「若鄉議局最終選擇採取司法覆核，我們都覺得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最終

一些大家不同意的事，可以交由法庭處理。」
有關方案至今未訂立時間表，消息人士稱，需考慮屋宇署人手安排因

素，才能訂立何時清拆，但新界村屋僭建物牽涉數以萬計，相較市區數以
十萬計為少，相信所花的時間，不會像市區十年清拆四十萬個僭建物為長。

發展局昨日就處理新界丁屋僭建物正式拋出方案，建議
將一九六一年後落成村屋的僭建物納入規管，七類高風險僭
建包括村屋第四層或以上加建部分，劃入首輪取締目標，嚴
令清拆；半層天台圍封等十一類較低風險僭建，透過引入登
記制度暫緩執法，但業主需於限期內完成檢測。發展局局長
林鄭月娥明確表示沒有 「半特赦」 ，鄉議局若就 「紅契」 村
屋規管有異議提出司法覆核，政府唯有交法庭處理。

本報記者 黃俊鋒 黃芷慧

【本報訊】處於僭建風波中心的鄉議局，已陷入外弛內張狀態。鄉議
局副主席張學明認為方案大致可以接受，會致力斡旋村民接受；但不少
「鷹派」鄉紳包括元朗十八鄉、屏山、上水鄉事委員會，對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的處理方法有微言，更聲言鄉民 「未驚過」，準備好強硬應接，誓保
家園。

僭建風波已激發城鄉矛盾，更令政府與鄉議局，就一九七二年前 「紅
契」村屋應否納入僭建規管的矛盾急速升溫，惟鄉議局仍主張斡旋和談。
張學明昨日表示，大致可接受政府提出處理新界村屋僭建物的方案，認為
建議可行，原則上鄉議局會配合政府的措施，並會積極游說村民配合方案
。不過他不同意方案偏幫原居民的說法，指由於新界樓宇較矮，安全程度
及處理僭建物的方法都與市區不同，加上七二年前落成的村屋地契均沒設
有高度或樓層限制，認為政府方案並不存在特赦。至於被問到鄉議局下星
期二會否如期到立法會外示威，他表示，會視乎事態發展，希望政府在下
星期二能聽取代表村民意見。

不過眾多 「鷹派」鄉紳維持激進立場。身為鄉議局內抗爭小組的領航
人、元朗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表示，村民立場堅定，誓要保衛家園，
「他們好齊心，組織性好強」，揚言對政府將清拆村屋加建第四層或以上

的建築物 「未驚過」。他重申，政府過去多年沒執法，亦沒作清晰指引，
突然一刀切取締這類村屋，必引來村民強烈反彈。

曾聲稱要發動流血革命、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稱， 「拆你屋
然後去抗議，好正常啫！」他批評政府講一套做一套， 「菜園村啲寮屋就
可以特事特辦，獲巨額賠償；我們呢啲就話要清拆取締，算什麼邏輯？當
局完全不顧及民生！」上水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侯福達聲言，會盡力號召
新界各鄉村代表，於下周二到立法會門外請願，以表達對方案的不滿。他
批評劉皇發處事方式太軟弱，不能真正幫助到村民。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認為，政府推出新界村屋僭建物登
記制度，等於 「半特赦」，指市區從沒類似制度讓市民登記暫緩清拆僭建
物。他認為，此舉違反要一視同仁執法原則，質疑林鄭月娥在鄉議局施壓
下 「跪低」。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理解政府提出對新界村屋
作出特別安排，但亦認為當局在處理新界及市區樓宇非法僭建的問題時，
應一視同仁。

【本報訊】日前土瓜灣失火慘劇，引起社會對
劏房安全問題關注。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
以公帑資助改善劏房單位及拆卸違例建築，做法
不合理亦不公平，業主應有責任確保樓宇安全。

昨日在立法會上，多名議員對劏房問題表示
關注，林鄭月娥表示，劏房工程主要涉及拆除原
來的非結構性間格牆，並加裝廁所，以及加厚地
台以收藏渠管。當局已將劏房的一般工程，如室
內渠管，納入小型工程規管，當局將進一步建議
將其他工程，包括加厚單位地台及加間隔牆，納
入規管，並爭取盡快立法。

林鄭月娥又指，劏房問題複雜，在去年七月
已就提高劏房安全作出討論，但強調全面取締並
非最好辦法。她說，劏房業主有責任確保樓宇安
全，不應以樓宇更新大行動的模式，由納稅人包
底改善劏房單位及拆卸違例建築。

會上又有議員關注，深水埗有舊樓業主，將
劏房一劏再劏出租，有如 「棺材房」，居住環境

惡劣，住客坐立不得，需如動物爬行，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認為，在文明社會出現 「棺材房」，實
在是香港的恥辱。對此，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表示，根據床位寓所條例，任何處所，凡有十二
個以上的床位出租，需領有牌照才能經營，而當
局在得悉事件後，牌照事務處已曾進行過三次調
查，僅一次成功進入，但多數房間已上鎖，而可
見的床位不足十二個，因此在未有足夠證據下，
不能作出檢控。

針對劏房問題，林鄭月娥表示，當局曾發出
七十多張法定清拆命令，但有三十多張仍未遵從
，當中約二十八張與走火通道有關，屋宇署會再
作出巡查，並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而該署本年
度亦將劏房作為特別行動目標，估計可以巡查一
千三百多個問題單位。

林鄭不贊成全面取締劏房

【本報訊】發展局打擊丁屋僭建的首輪目標乃樓高四層或以上，以及天台
圍封面積超過一半的建築物，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表示，只要在
清拆工序前做好臨時保護措施，如以樁頂支撐樓板，便可進行清拆工程，惟僭
建物超過兩層以上，其清拆費用亦相對較高。

何鉅業表示，由於進行清拆時，建築物會出現震盪或輕微的力度改變，因
此一般而言，在清拆工序開始前，需在建築物內外做足臨時保護措施，如在室
外搭建棚架、帆布和圍網；而室內則應以樁頂支撐樓板和橫樑，並為室內傢具
做好臨時保護，便可進行清拆工作，做法在市區舊樓清拆中亦為常見。

他補充，不管加建或僭建的建築物所採用的物料，是混凝土鋼筋或磚頭、
甚至是其他物料，清拆方法一樣，原則上亦不會影響原有結構， 「除非（建築
物）輕咗對地基會有不同反應，如力學變化」，否則，清拆僭建物只會穩定建
築物的安全性。他建議，業主在清拆前可先找專業人士或認可的拆卸承建商評
估，而清拆時，亦建議住戶應暫時遷出。

至於清拆所需的費用多少，何鉅業估計，僭建物若為一層，便需十多萬元
；而兩層便需二十多萬元；但若然有三層或以上的話，價錢便不是按比例提升
，而是更加昂貴， 「因為需要喺上面吊返啲清拆物落地，工序又複雜啲；而且
在高空工作，會涉及安全問題。」因此，費用相對會更高。

不過，何鉅業對發展局容忍三層半的丁屋不用即時清拆，只需先登記的做
法則有保留， 「有冇必要咁分？……遲早都要拆，點解唔係一次過做埋，睇唔
到資源分配上，咁樣做係更有效打擊僭建物」，他認為做法必會引起爭拗；另
外，他又認為，豁免限制丁屋的小型環保及適意設施，對私人村屋業主不公平
，當局應一視同仁。

鄉議局指方案可取
張學明將游說村民接受

清拆一層費用逾十萬元

▶林鄭指以公帑資助改善劏房單位及拆卸違
例建築，做法不合理亦不公平 資料圖片

▶張學明指
政府提出建
議可接受

▲林鄭月娥強調，當局只是按分類規管、按序處理和緩急
先後的因素，處理新界村屋僭建物 本報攝

當局昨公布處理新界村屋僭建方案當局昨公布處理新界村屋僭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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